
《组织申报上海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示范项目的通知》 

资金操作流程简图 

沪建交联（2013）311 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

 

 

提出用款申请         下达资金计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市住建委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。通过审核的项目，将

在网站上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7 天，无异议的，

列入示范项目资金使用计划。市住建委审核并确认项

目开工后向市发展改革委（市节能减排办）提请下达

资金使用计划，按照市发展改革委（市节能减排办）

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交请款报告 

 

 

 

项目承担单位向上海市建筑建材业

市场管理总站进行申报 

 

 

市节能减排办审核后下达的

资金使用计划 

 

市财政局审核后将项目扶持

资金的 50%拨付给项目承担

单位。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再

拨付剩余 50% 

 

项目承担单位 

 

市市场管理总站收到申报材料后进

行初审，初审通过后向市住建委提出

书面申请 


